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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菌(毒)种收集鉴定

工作流程(试行)

为贯彻落实《动物病原微生物菌(毒)种保藏管理办法》《中国兽

医药品监察所菌(毒)种保藏管理办法》和《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关

于推动菌(毒)种工作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》等有关要求，进一步丰

富国家兽医微生物菌(毒)种保藏中心(以下简称保藏中心)库存资

源，完善菌(毒)种汇交机制，更好地服务科研机构、高校、生物制

品企业等单位(以下简称菌(毒)种提交单位),做好菌(毒)种接收

评估、鉴定保藏工作，促进菌(毒)种资源有效共享，制定本工作流

程。

一、审核评估菌(毒)种信息

科研机构、高校、生物制品企业等单位申请将菌(毒)种保藏至

保藏中心时，菌种保藏与检测室应对菌(毒)种的背景信息、鉴定记

录/报告、共享方式(有偿/无偿)、知识产权归属比例意向、承诺书(不

侵权、数据真实性)等资料(提交材料清单见附件1)进行初步审核。

并根据库存资源情况，对拟共享菌(毒)种入库的可行性与必要性进

行评估。必要时，由业务管理处牵头组织召开兽用生物制品技术小组

会议讨论决定是否入库保藏。

二、签订菌(毒)种共享协议

财务资产处牵头并会同科技与国际合作处组织评估资源性菌(毒)

种的收集、鉴定、保藏等成本，并组织核定知识产权归属比例，签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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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享协议。依据科技成果转化相关规定，针对有潜在商业开发应用价

值的菌(毒)种，实行一事一议制，由科技与国际合作处牵头另行组

织签订共享协议(菌(毒)种资源汇交流程图见附件2)。

三、菌(毒)种接收、鉴定与入库

有关单位将通过审核评估并签订共享协议的菌(毒)种(原则上

不少于15支)提交至保藏中心，由菌种保藏与检测室负责接收。菌种

保藏与检测室根据拟入库的菌(毒)种特性、用途，采用分子生物学

等方法，对菌(毒)种纯净性、特异性进行快速鉴定，原则上采用抽

检方式，提高入库效率。对抽检合格的菌(毒)种，按《中国兽医药

品监察所菌(毒)种保藏管理办法》有关要求，统一编制CVCC 编号、

发放《生物材料保藏证明》、办理入库。

四、保藏管理和对外供应

对于可对外共享的菌(毒)种，按资源性菌(毒)种管理和供应，

由菌种保藏与检测室负责扩繁鉴定。对于不可对外共享的菌(毒)种，

作为国家战略资源进行储备，除国家需要外，原则上不对菌(毒)种

进行扩繁鉴定。已签订共享协议的有关单位可在10年内免费从保藏中

心提取总数不超过5支所捐赠的菌(毒)种。

五、菌(毒)种开发应用

针对有潜在开发应用价值的菌(毒)种，应按照《中国兽药典》

等规定要求，由业务管理处牵头统筹安排各相关处室进行系统检定、

鉴定，以及入库任务。鼓励申报国家发明专利，保护知识产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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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提交材料清单

1. 菌(毒)种的背景信息

2. 菌(毒)种的鉴定报告

3. 共享方式(有偿/无偿)

4. 知识产权归属比例意向

5. 承诺书(不侵权、数据真实性)

6. 共享协议

7. 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菌(毒)种制备检定流程卡

8. 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菌(毒)种制备检定原始报告

9.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菌(毒)种制备检定记录

10. 实物标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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